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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《旅客登机梯》（MH/T 6029-2014）第 2 号修改单由

民航局机场司提出，受民航局机场司的委托，中机科（北

京）车辆检测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起草。

（二）主要工作过程

为落实规章标准建设与时俱进的要求，不断健全机场

设备标准体系，规范航空器地面服务设备的制造、检验、

经营和使用，促进航空器与机场运行环境相融合，满足行

业实际发展需求。

2025 年 3 月，中机科（北京）车辆检测工程研究院有

限公司受民航局机场司的委托，立即成立工作组，负责开

展《旅客登机梯》（MH/T 6029-2014）第 2 号修改单的起

草。经过对深圳机场、三亚机场、首都机场、大兴机场、

国航、东航和南航等 7 家使用单位，威海广泰、重庆达

航、无锡锡梅等 3 家制造商，中国民航大学等 1 家科研机

构的调研。结合中国国内旅客的平均身高、步伐等，工作

组经过多次会议研讨，形成了《旅客登机梯》标准修改单

征求意见稿。

二、编写原则和主要内容（如技术指标、参数、公

式、性能要求、试验方法、试验规则等）的编写论据（包

括计算、测试、统计等数据），修订标准时应说明主要技

术内容的修改情况

（一）标准编写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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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以市场需求为导向，以统一行业标准及促进技术发

展为出发点，规范机场设备的检验检测，促进行业健康、

良好的发展；

2．与现行有关标准相协调，避免重复或矛盾；

3．按照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

结构和起草规则》（GB/T 1.1-2020）的要求起草。

（二）标准主要内容

对附录 B.1 条进行修改。

原标准：

表 B.1 竖板固定式梯身结构设计尺寸

单位为毫米（mm）

项目名称 最大值 最小值

台阶竖板高 200 180

台阶竖板深 285 250

修改为：

B.1 竖板固定式登机梯梯身结构设计尺寸见表 B.1。

表 B.1 竖板固定式梯身结构设计尺寸

单位为毫米（mm）

项目名称 最大值 最小值

台阶竖板高 200 140

台阶竖板深 320 250

注：台阶高与台阶深之和宜为 460±10mm。

三、是否涉及专利，涉及专利的，说明专利名称、编

号及相关信息

本标准修改单不涉及专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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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、综述报告、技术论证、

预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

（一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、综述报告、技术论证

本标准修改单所修订内容为技术要求，故不涉及试验

或验证的分析、综述报告及技术论证。

（二）预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

预期经济效益：台阶高度和深度的优化能显著降低老

年人和行动不便旅客摔倒或踩空的风险。登机梯设计更符

合人体工学，可减少此类服务的需求压力，降低因意外事

故产生的医疗赔偿和保险成本。同时，台阶设计合理后，

旅客（尤其是携带行李者）上下机更便捷，减少了因行动

缓慢导致的登机延误，间接提升航班准点率和机场运行效

率。登机梯台阶高度的标准修订不仅直接提升旅客安全与

舒适度，还通过降低运营成本、推动技术升级、响应政策

导向和促进绿色发展，形成多维度的经济效益。

预期社会效益：符合国际无障碍标准的登机梯设计，

能让行动不便者、残障人士、携带婴儿车的家庭等群体独

立上下飞机，减少对人工协助的依赖，体现了社会对弱势

群体的尊重与包容。阶梯高度的标准化修订不仅是技术参

数的调整，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，通过提升安全性、

包容性、公共服务水平和国际形象。

五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

际、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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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行政法规、民航规章、国家

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修改单与其他现行国家标准的有关要求相协

调，兼顾标准的可操作性和对产品要求的全面性。经核

查，本标准修改单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标

准无矛盾、重复之处。

七、重大不同意见的处理和依据

无。

八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（包括组织措施、技

术措施、过渡办法等）

无。

九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

无。

十、重要内容的解释和其他应说明的事项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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